
項目

經費結報常見

疑義問答集

題號

簡化內容項目說明

1 Q1
收據如符合其他法令規定之要件格式（如醫療機構收據等），縱有欠缺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所定

事項，經手人無須再詳細註明及簽名證明。

2 Q2
機關補助民間團體經費，除相關法規另有規範外，不再要求其出具之收據應由負責人、主辦會計、

出納人員簽章，方可辦理結報作業。

3 Q3
機關多次邀請同一學者專家出席會議，已留存其個人資料，於確認付款對象無疑慮下，以現金支付

該學者專家會議出席費，無須逐案於收據上載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4 Q6 廠商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報支時不再要求檢附扣抵聯併同報支。

5 Q10 取得公司或店家所開立之發票或普通收據，不再要求應加蓋負責人私章及應提供負責人資料。

6 Q12
報支經費取得之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其買受人名稱如以機關簡稱記明，不再請廠商補正，經手人

亦無須註明。

7 Q13

機關同仁出差住宿取具廠商開立之統一發票或境外電商網站訂房（如Agoda網站）開立之電子發票

，未載明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可由同仁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5點規定，於發票註明並

簽名之方式處理，不需由原開立統一發票廠商補正。

8 Q15
辦理經費結報時，電子發票倘由機關自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下載列印免由經手人簽名，且

不再另要求廠商提供紙本證明聯。

9 Q16
取具營業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辦理報支時，不再要求經手人影印電子發票證明聯，或註記發票字軌號

碼。

10 Q17

以匯款方式支付專家學者出席費或講座鐘點費，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如其出具之

簽收或證明文件連同機關留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料，符合收據應記明事項，得以該簽收或證明文件

作為支出憑證，不再要求應檢附收據。

11 Q18

以匯款方式發放相關津貼或補償金給民眾，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7點規定，如其出具之簽收

或證明文件連同機關留存受款人其他相關資料，符合收據應記明事項，得以該簽收或證明文件作為

支出憑證，不再要求應檢附收據。

12 Q20
國外出具之支出憑證，如未能完全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者，得依其慣例提出相關憑證，

並由申請人或經手人加註說明並簽名，不再要求加註〝invoice〞或〝receipt〞字樣始得報支。

13 Q24 邀請外籍人士來臺，報支機票款時不再要求應檢附登機證。

14 Q26
接受不同經費來源（如補助、委託等）或與其他機關分攤經費，分攤機關除檢附收據外，得分別以

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辦理經費結報，免再檢附完整支出憑證、採購文件等影本。

15 Q28

辦理採購案件經費結報，契約如將廠商須交付文件（如操作手冊、系統測試紀錄、工程結算書圖

等）納入契約價金給付條件，倘業務單位已將上開文件另案簽陳者，其辦理經費結報時，得以該核

准簽案影本送會計單位辦理結報作業，免再檢附廠商交付文件。

16 Q29 報支便當費，免附食用便當名單、開會通知、會議簽到單或會議紀錄。

17 Q30 印刷費報支不再要求檢附樣張或樣本。

18 Q31 禮品（券）經費報支不再要求檢附獲贈人員名單。

19 Q32 勞務採購案件經費結報時，不再要求檢附結算驗收證明書，由業務單位本權責處理。

20 Q34 員工健康檢查費、加班費及獎補助款等，黏貼憑證不再要求驗收（證明）人核章。

21
辦理加班費（或值班（勤）費）報支時，因業以系統作業方式控管人員差勤紀錄，不再要求應檢附

加班核准單（或到勤加班紀錄、輪值表、值班單等）。

22

辦理經費報支時，匯款或轉帳等簽收或證明文件、申請表、繳驗文件、核准文件影本(含預算表)等

如已歸公文檔案存管，或機關業務權責單位已自行建檔保管，且供法律信證及行政稽憑無虞者，免

附入傳票。

23
辦理國內旅費（或國外旅費、國外進修、研究、實習費用）報支時，因業以系統作業方式控管人員

差勤紀錄，不再要求應檢附差勤核准單。

24
機關水電費、電信費等公用事業費款以繳費通知單繳納款項者，得以繳費通知單作為支出憑證，免

再下載取得電子發票辦理結報。

25
辦理採購案件（或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3款辦理之委辦案件）經費報支時，透過共同供應

契約採購或10萬元以下未訂有書面契約者，不再要求檢附契約副（抄）本。

26
辦理採購案件（或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3款辦理之委辦案件）經費報支時，採分批（期）

付款者，於第1次付款檢附契約副（抄）本，之後各次付款不再要求檢附。

27
辦理採購案件（或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3款辦理之委辦案件）經費報支時，請購單或核准

文件影本已納入契約副（抄）本之主要內容者，不再要求另行檢附。

28
對民間團體或個人之補（捐）助辦理經費結報時，其核准文件影本、經費執行進度表等相關文件，

如已歸公文檔案存管，或機關業務權責單位已自行建檔保管，不再要求附入傳票。

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簡化核銷項目(110.08.17版)

「經費結報檢附

原始憑證及其他

單據表」

*有關簡化內容疑義之部分，請參考主計總處編訂之「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及「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

及其他單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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